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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週轉金可以由 15%提升到 20%，並以五年為上限，這是一個負責任縣市的提出。 

感謝今天公債法的修正，讓我們的升格是真正的提升。 

主席：請費委員鴻泰發言。 

費委員鴻泰：（18 時 47 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財政委員會上個會期

就公債法安排了兩整天的會議，有三、四十位立委同仁發言，這兩次會議也邀請全國各縣市的代

表，包括很多縣長、市長都親自來財政委員會表達其意見。財委會所通過的公債法與今天所通過

的公債法只做了非常微幅的調整，這證明了財委會非常認真、非常專業地在討論這個問題，這絕

不是哪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哪一個黨的功勞，而是大家的功勞。身為財委會的召集人，本席在

此翔實向各位報告，我們在討論時絕對是本著專業、本著解決問題，並非常有理想性地來處理這

個案子，非常謝謝國民黨籍及民進黨籍立委共同來解決問題。這次所通過的法案有三個非常重要

的精神，第一、舉債上限沒有增加；第二、中央拿出它的額度給六個直轄市及其他縣市；第三、

加強了財政紀律。 

感謝財委會同仁及各縣市長及其代表，這是全民的勝利，這絕不是哪一個人的勝利，我在此

真的非常肯定立法院所做的各種努力，謝謝院長。 

主席：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四案。 

本案經第 3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決議：交黨團協商，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現

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時間：10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17 時至 18 時、 

102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25 分至 10 時 20 分 

協商地點：宴客廳 

主 持 人：王院長金平 

協商結論： 

草案第十四條，除第一項第十二款修正為「十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第六項修正為「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

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不續聘生效日起算逾四

年者，得聘任為教師。」外，餘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協商主持人：王金平  洪秀柱 

協 商 代 表：柯建銘  林鴻池  許忠信  潘孟安  賴士葆  

黃文玲  林德福  李桐豪  邱議瑩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

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四條協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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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四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

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師有前項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其有第十二款規定之情事，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

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或前項後段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

，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八款、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款情形者，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及第二項後段規定之情事，各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

集、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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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

或不續聘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師。 

主席：第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以下決議：「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2 分鐘。 

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孔委員文吉：（18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現行教師法係於 102 年 1 月 23 日修正公布，其中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依第三項前段規

定「不得聘任為教師」。但是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意旨，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前段有關

使違反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者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

則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101 年 7 月 27 日起，至遲於屆滿 1 年時失其效力，事關重大。如

果我們沒有在期限完成法律的修正及公布的話，就會因為上開有關教師行為的解釋，比如行為不

檢有損師道的人，包括性騷擾、性霸凌及體罰與霸凌學生者，依法無使其不得再聘任為教師之法

律依據，該等人員將有立即回到校園之可能。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在 6 月 20 日，針對教師法第十四條作了兩個主要的修正。第一是在第七款

修正為「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第二則是針對第六項進行修正，「因行為不檢有

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

行為不檢違反相關法令或教師專業倫理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

於解聘或不續聘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師。」如此可以讓我們的學生能有安心無虞的

環境，也可以免除家長很多的恐慌及疑慮。謝謝大家。 

主席：報告院會，本次臨時會共計通過 11 項的議案，除了處理行政院所提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

修正條文覆議案外，另制訂濕地法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等政府組改法案；另又修

正職業安全衛生法、公路法、所得稅法、公共債務法及教師法；並通過攸關十二年國教的高級中

等教育法及專科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感謝朝野黨鞭於臨時會召開期間多次積極協商，共同化解歧見的努力，以及全體委員的辛勞

及支持，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平安。散會，謝謝。 

散會（19 時 2 分） 


